
16樓外爬水渠 橫跨三廈逃亡半小時

◆疑犯經漁豐樓和漁安樓天台狂奔(箭嘴示)。 香港文匯報記者鄺福強 攝

漁安樓

漁豐樓

警方本月在尖沙咀偵破一宗援交劫案，再追緝案中代訂酒店房間的青年，並於昨日清晨掩至

柴灣漁灣邨拘捕涉案青年。疑犯畏罪逃遁，相信他吸食冰毒後神志狂亂，在16樓住所爬水渠

落樓亡命逃捕，「飛簷走壁」橫跨三座大廈半小時，最後在7樓天台墮樓命危。警方在現場檢

獲吸食冰毒的工具，正調查其墮樓原因。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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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犯由漁安樓7樓天台墮下。
香港文匯報記者鄺福強 攝

3

◆疑犯由漁安樓7樓天台墮地，留下一攤血漬。

消息指，墮樓青年姓葉（20歲），與母親和胞弟同
住漁灣邨漁順樓16樓一單位。葉在中學時曾是運

動健將，曾參加越野馬拉松比賽。
據悉，西九龍總區重案組在12月22日偵破酒店援交

劫案，揭發有黑幫利用一名16歲少女設下援交陷阱。
有黑幫成員趁少女在酒店與嫖客性交易期間，衝入房內
對嫖客拳打腳踢和拍裸照，更威逼其交出銀行卡，分別
在12月6日及13日兩案中共劫走20萬元。其後，警方
在全港多區拘捕7名有黑社會背景的男女，涉嫌行劫、
串謀行劫和協助罪犯罪，並通緝多人，包括一名替同黨
租住案發酒店房間的姓葉青年。

見探員入屋 即爬窗遁
昨日清晨6時半，西九龍總區刑事部探員掩至漁順樓
採取拘捕行動。葉的家人開門後，探員入內，葉即爬出

窗逃捕，警方立即通知消防員到場戒備。現場消息指，
青年由窗口爬落一樓簷篷位，但他疑受冰毒影響，未有
跳落地面逃走，反而沿簷篷上的水渠行至毗連的漁豐
樓，再爬上漁豐樓7樓天台，沿天台狂奔至200米外漁
安樓的天台，全程逃跑半小時。其間，警員在地面監察
和搜尋其行蹤。

警檢吸毒工具 疑犯或受毒品影響
後來，該青年被發現倒臥漁安樓地面，被送往東區

醫院救治，情況危殆，現場遺下一攤血漬。探員在葉
的住所廁所發現吸食冰毒的工具，不排除他受冰毒影
響。
該宗援交劫案涉及一名16歲少女被黑幫金錢利誘當

援交妹，在社交平台招徠嫖客。12月6日及13日，兩名
分別為31歲及41歲男子，在尖沙咀區內兩間酒店房內

與少女交易後，分別有兩名和4名男子衝入房內，對他
們拳打腳踢，迫使受害人手持身份證拍攝裸照，及交出
身上的現金和提款卡，強迫他們轉賬到其他銀行賬戶，
兩男分別損失約12萬元和約8萬元。
西九龍總區重案組拘捕少女和5名同黨，另拘捕一名
涉嫌向匿藏酒店房內的疑犯通風報信的酒店保安，案中
3男2女（16歲至20歲），合共被控兩項串謀行劫罪，
今日於九龍城法院提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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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工黨李卓人、「社民
連」梁國雄等8名攬炒派政棍，於2020年「五一」勞動
節結隊到金鐘政總外遊行，被裁定違反限聚令，判囚14
天，緩刑18個月。今年10月，8人就定罪和刑期提出的
上訴被高等法院駁回，其中7人日前再向高院申請上訴
至特區終審法院的許可。高院法官黃崇厚昨日頒下判詞
駁回他們所有上訴理據，表示考慮到案發情況和憲制權
利的重要性，裁定各人參與集會時沒有合理辯解，因此
拒絕批出向終院上訴的許可。
本案8名罪成被告依次為郭永健（33歲，時為工黨主
席）、何偉航（35歲，時任工黨副秘書長）、黃浩銘（31
歲，時為「社民連」主席）、曾健成（64歲，「社民連」
成員）、麥德正（48歲，時任工黨副主席）、吳文遠（43
歲，時為「社民連」秘書長）、李卓人（63歲，時任工黨
副主席）和梁國雄（64歲，時為「社民連」副主席）。
除吳文遠外，案中其餘7人在12月23日就其違反限聚
令罪成的定罪和刑期再向高等法院申請上訴至終院許
可，並提出共7項所謂「具重大而廣泛影響的法律爭
議」，包括「群組聚集」及「受禁群組聚集」的正確詮
釋、參與「受禁群組聚集」是否牴觸基本法和香港人權
法案條例下保障言論及集會自由、懷有「共同目的」是

否控罪所需的意圖、定罪和刑罰是否合比例等。
法官黃崇厚在昨日頒下的判詞中，悉數駁回7人提出
的上述理據，指出《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聚集）規
例》旨在防止新冠病毒傳播，而條文已列明「受禁群組
聚集」的定義。雖然案發時實施4人限聚令，但規定的人
數並非問題。
判詞指，本案定罪及判刑均能通過「相稱性測試」，

亦即合乎比例。當時，「群組聚集」限於4人以內，而
「受禁群組聚集」指一班人聚集於禁止聚集地方，到底
有沒有出現「受禁群組聚集」，要考慮證據顯示的整體
情況，視乎事實裁斷，這並非可爭辯的法律議題，因此
拒絕批出證明書。

裁定7人參與集會時無合理辯解
至於行使憲制賦予的權利可否構成合理辯解，黃官認

為同樣屬於法律議題，但就本案而言，上訴人有否合理
辯解是基於事實裁斷的問題。考慮到本案發生的情況、
憲法權利的重要性、有關憲制權利的限制是否合比例，
裁定7人參與集會時沒有合理辯解，無須交予終院定
奪，而本案的定罪和判刑相稱，故拒絕批准他們的上訴
許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中文大學學生會前會長
蘇浚鋒，於2021年立法會選舉期間在社交媒體轉載前
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峯煽動投白票的帖文，被廉署
起訴違反《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辯方早
前爭議稱控罪是針對特定政見，故控罪「不合憲」。
暫委裁判官戴昭琦昨日裁定控罪合憲，指出煽惑他人
不投票或投白票的行為，並非促進民主選舉，反令選
舉制度受挫，影響其他市民的投票權。蘇浚鋒隨即認
罪。裁判官以監禁3個月作量刑起點，認罪扣減後判
囚兩個月，緩刑一年半。
裁判官昨日在裁決時指出，本案控罪條文清晰明

確闡述行為，市民可充分理解所帶來的限制屬依法
規定。民主制度下，市民可公平公正地參與選舉，
而香港並無強制市民投票，投票與否屬選民的個人
決定。公開煽惑他人不投票或投白票，並非促進民
主選舉，而是期望以有組織、集體力量令市民投白
票，行為會影響其他市民的投票權，以及參選人的
被選舉權，錯配選舉資源。
裁判官同意控方所言，控罪並非全面禁止大眾不

投票或投白票的言論，而市民即使響應行動，亦不
一定有同一政治主張。控罪並非針對單一團體，任何
人在控罪時段內作出違規行為同屬違法。同時，市民
可在不同渠道獲得候選人的資訊，自有能力作出判
斷，無須他人呼籲。因此，裁判官不同意辯方指控罪
針對特定政治主張，認為煽惑行為會令選舉制度受
挫，控罪有其合法目的，而限制與合法目的有關連。
裁判官重申，投白票或無效票，不論投票者的思

想是什麼，均是行使公民權利，而煽惑他人作出此
等行為，才是控罪的打擊對象，故裁定控罪合憲。
在裁判官裁定控罪合憲後，蘇浚鋒隨即承認控罪。
被告蘇浚鋒（23歲），報稱項目主任。他被控一
項「在選舉期間內作出藉公開活動煽惑另一人不投
票或投無效票的非法行為」。控罪指，他於2021年
10月30日至12月15日，在2021年立法會換屆選舉
中，在 Facebook 轉載 「許智峯 Ted Hui Chi
Fung」專頁的帖文，該帖文煽惑在該選舉中投票的
另一人「以任何方式處置選票」，致使該選票被視
為無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2021年7月1日銅鑼灣
發生「孤狼式」恐襲警員案後，兩男一女涉嫌在網上
發布煽惑襲擊警員的信息，分別被控「煽惑他人有意
圖而傷人」和「煽惑他人有意圖而導致有人身體受嚴
重傷害」罪。其中一男一女打算認罪，另一名36歲資
訊科技技術員昨日在區域法院亦表示擬認罪，案件押
後2023年8月2日答辯和求情，其間被告續准保釋。
是案有3名被告，包括無業的趙浩楠（34歲）和報

稱資訊科技技術員的黎哲（36歲），各被控一項「煽

惑他人有意圖而傷人」。控罪指，他們於2021年7月
2日在香港非法煽惑他人非法及惡意傷害香港警務人
員，意圖使該或該些警務人員身體受嚴重傷害。另一
名女學生葉倩敏（20歲），被控一項「煽惑他人有意
圖而導致有人身體受嚴重傷害」。控罪指，她於同日
煽惑他人有意圖而導致警務人員身體受嚴重傷害。
趙和葉早前已表明認罪，分別排期至2023年1月3
日及6月5日答辯，加上黎哲昨日表示擬認罪，即本
案3名被告均全部打算認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警方昨日聯同食物
環境衞生署人員在元朗俊賢坊掃蕩違例阻街時，一名
司機不理警員警告在路邊泊車。在警員打算抄牌時，
司機突然強行開車離開。5名警員出手企圖制止他開
車，其中一名警員遭拖跌，私家車則絕塵而去。警方
於下午在元朗尋獲懷疑涉案車輛，以涉嫌「妨礙警務
人員執行職務」和「危險駕駛」，拘捕 69歲男司
機。
昨日上午11時20分，警員在俊賢坊發現一輛違例停
泊私家車。該車上一名男司機不理警員勸告堅持泊車，
3男1女警員聞訊前來增援。當警員決定向司機抄牌
時，司機情緒激動，突然開車離開。其間，一名男警員
即時伸手入車內拉住軚盤，並拔出警棍示警；另一男警
員則拉開車門企圖制止。惟男司機未有理會繼續踩油
門，更將持警棍的警員拖跌在地。該警員即時爬回起身

續追，但眼見私家車掉頭後加速離開。
據網上片段可見，被5名警員包圍私家車，司機與警
員拉扯，其間有警員多次大喝：「停車！」同時開門試
圖拉司機下車，但司機掙脫，踩油開車。有警員拉住車
門不放，其中一名男警遭拖跌，男司機則逃離現場。

破口大罵 拒收告票駕車逃
有目擊者指， 當時警員向違泊車輛發出口頭警告，

但司機破口大罵，更拒收告票駕車逃走。
元朗警區刑事調查隊接手調查，於昨日下午在元朗區

拘捕該名司機。警方強調，任何人干犯「妨礙警務人員
執行職務」罪，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處監禁兩年，而干
犯「危險駕駛」罪，一經定罪最高可被判處監禁3年、
罰款25,000元及被取消駕駛資格至少6個月，市民切勿
以身試法。

被警抄牌突踩油 司機涉拖跌警被捕

◆涉事司機踩油試圖逃走。
網上截圖

◆有警員拉住車門時遭拖跌。
網上截圖

◆私家車掉頭強行駛離現場。
網上截圖

中大學生會前會長蘇浚鋒煽投白票囚兩個月

涉借「孤狼」案煽襲警 3被告擬認罪

工黨「社民連」7人不服「犯聚」申上訴被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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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簡 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熹）律政司刑事檢控科昨
日發表年報「香港刑事檢控2021」，回顧去年的檢
控工作。刑事檢控專員楊美琪在年報序言中強調，
所有檢控決定均按證據和公眾利益考量而作出，完
全不涉及個人意見、政治立場等因素。檢控人員的
工作非關「勝敗」，提出檢控的目的不是要令被告
入罪，而是要公平公正地提出證據，協助法庭或陪
審團作出公正的判決。

公眾利益為首要考量
楊美琪表示，本年度的工作回顧以「篤行法治普
惠全民」為主題，檢控人員在執行各項檢控工作時必
須以整體公眾利益為依歸，由決定是否提出檢控、進
行檢控以至處理刑事上訴案件，檢控人員都必須以公

正獨立的方式行事，並以公眾利益為首要考量。
她指出，刑事檢控部門近年面臨一項無可避免的

挑戰，就是本科處理的案件性質甚具爭議，導致檢
控人員和檢控決定受到偏頗、毫無根據的批評，認
為該等說法無視某些案件中支持檢控決定的實際情
況，以及對法院的裁決或判刑理由視而不見。「這
些毫無基礎的批評有損公義的彰顯。」
楊美琪說，即使面對種種挑戰，大家仍克盡厥職

為大眾利益服務，不單閉門於辦公室和法庭內，更
會走進社區。此外，檢控人員不時主持校園講座，
講解本科的工作、刑事司法制度及選定的刑事法課
題，相信公眾可通過社區外展活動，充分了解檢控
人員的角色和刑事法的運作，從而增強對本科伸張
刑事司法公義的信心和支持。

刑檢專員：檢控完全不涉政治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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